
嘉義市政府衛生局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（AED）

安心場所認證作業流程

壹、 緣起

     為提升本市各類公共場所（公部門、企業或民間團體）設置 AED之意

願，並強化急救技能訓練宣導及推廣等實務，透過「安心場所」認證機制，

鼓勵設置AED 之單位落實員工技能訓練、設備管理及提供安全環境，使通過

認證者為保障公共場所安全環境之用心得以彰顯，並讓民眾亦能清楚辨識

嘉義市公共場所設置AED 之位置，爰訂定本作業辦法。

貳、 法源

一、 依據公共場所必要緊急救護設備管理辦法。

二、 依據衛生福利部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(AED)安心場所之認證作業原 

     則。

參、 辦理單位

    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（簡稱本局）。

肆、安心場所認證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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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資格
1.符合「應置有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之

公共場所」公告之公告場所。
2.非公告場所但有意願申請安心場所認證

者

申請方式
1.請至衛生福利部「台灣公共場所電擊急救資訊
網」（網址：tw-aed.mohw.gov.tw）登錄 AED 資
料。

2.填寫安心場所認證申請表（詳附件一 ）併同
CPR+AED 教育訓練成果報告（詳附件二）函送嘉
義市政府衛生局醫政科。

函復申請單位並核
發安心場所證書，
認證日期起至有效
期限為2年通過 不通過

函復申請單位並
述明未符合認證
標準之原因

審查是否符合認證標準：
1.申請單位應完成AED資訊網登錄程序。
2.場所平面圖需標示AED位置圖，並有明顯指示標 
  示，標示樣示及顏色。
3.申請場所員工70％以上完成CPR+AED教育訓練課 
  程；AED管理員完成管理員訓練課程。
4.訓練單位須為救護技術員訓練機（關）構、本市急
  救責任醫院、消防機關或本局認可之受訓單位。

備註

1.員工定義以雇主為其納入勞保、公保、健保或其他同性質保險之所屬員工為分母。

2.CPR+AED訓練課程分 2類，擇一辦理：

(1)簡易版：只壓胸心肺復甦術與 AED操作訓練課程，共 90分鐘。

(2)完整版：完整心肺復甦術與 AED操作訓練課程，共180分鐘。

3.管理員訓練課程：180分鐘完整版+40分鐘管理員訓練課程。共220分鐘

※若有相關問題請洽本局醫政科，電話：05-2338066轉 317楊技士。

補
件
後
重
新
申
請

70%以上員工已完成CPR+AED教育訓練及
AED管理員已完成管理員訓練課程。【備註】



嘉義市AED安心場所之認證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場
所
資
訊

場所名稱

全名
(帶入) 統一編號

場所地址 (帶入)
AED開放

使用時間

(帶入)

□ 星期一至星期五___:00 

至 ___:00

□ 星期六___:00至 ___:00

□ 星期日___:00至 ___:00

□ 星期______公休

場所開放時

間緊急聯絡

電話

(帶入) 傳真

負責人 員工總人數 (帶入)

管
理
員
資

訊

姓名 (帶入) 職稱 性別

電子郵件 (帶入)

連絡電話 (帶入)

行動電話

AED

設
備
資
訊(

全
可
帶
入)

經銷商名

稱
連絡電話

廠牌 型號 序號 設置日期 保固期限 置放地點

員
工
訓
練
資
料

課程名稱 辦理日期 訓練單位 完訓人數

 完訓比例

(%)
完訓總人數______人 / 員工總人數    人 = (系統計算) %

※如本表有不敷使用，請另提供清冊資料

最近一次安心場

所認證結果
        年度認證結果：□通過  □不通過     □首次申請

最近一次認證審

查意見(無則免填)
改善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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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

最近一次認證審

查意見(無則免填)
改善措施

○○○○員工CPR+AED急救教育訓練成果報告(範例)

一、辦理日期及時間

二、辦理單位

三、辦理地點

四、參加人員

五、活動成果

(一)課程表：需含上課內容、訓練單位及講師名稱

(二)上課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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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師上課實況照片 學員上課實況照片

附件二



六、AED 設置地點照片

    檢附之照片請拍攝到場所平面圖 AED 標示、AED 指示標示、保護外

框及警鈴之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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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所平面圖 AED 標示 AED 指示標示、保護外框及警鈴之
裝置


	(帶入)

